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5月 7日 10:35:03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5月 7日 10:35:03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5226375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備 註

49,784 348,178提 存 登 記 儲 金

70,216 250,351 70,216 250,351

5,254 14,883

3,260 49,802

5,254 14,883

3,260 49,80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55,590

689,240

103,040

9,593

81,102

592,000

－

394,764

4,441,615

407,140

156,119

347,020

2,577,060

－

55,590

689,240

103,040

9,593

81,102

592,000

－

394,764

4,441,615

407,140

156,119

347,020

2,577,060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609,295 8,638,754 1,609,295 8,638,754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4月

金門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金門縣政府(地政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5月 7日 10:35:10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5月 7日 10:35:10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5226375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備 註

49,784 348,178提 存 登 記 儲 金

70,216 250,351 70,216 250,351

5,254 14,883

3,260 49,802

5,254 14,883

3,260 49,80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55,590

689,240

103,040

9,593

81,102

592,000

－

394,764

4,441,615

407,140

156,119

347,020

2,577,060

－

55,590

689,240

103,040

9,593

81,102

592,000

－

394,764

4,441,615

407,140

156,119

347,020

2,577,060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609,295 8,638,754 1,609,295 8,638,754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4月

金門縣地政局徵解地政規費(續)

1112-04-05-2

金門縣政府(地政局)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